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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诉讼已立案，暂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本金 32198565.86元及利息、罚息、复利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暂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影响。 

 

近日，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收到福

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送达的(2018)闽02民初字183

号《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

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各一份，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8)闽02民初字183号《传票》的基本内容： 

案号：(2018)闽02民初字183号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被传唤人：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传唤事由：开庭 

应到时间：2018年3月6日8时30分 

应到处所：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三法庭 

二、《民事起诉状》的主要内容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厦门中毅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和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原告诉讼请求： 

l、判令被告厦门中毅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尚欠原告借款本金

32198565.86元及利息、罚息、复利【自2017年12月21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按借款利率上浮50%计付罚息及复利（罚息以借款本金32198565.86元为计算基数，

复利以未付利息和罚息为计算基数，借款利率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上浮40%）】； 

2、判令被告厦门中毅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

付的律师费用1222000元、保全费5000元等所有费用； 

3、判令被告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厦门中毅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

公司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以上两被告承担。以上金额暂合计为33425565.86

元。 

（三）事实和理由 

2017年1月23日，原告与被告厦门中毅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厦门中毅达”）签订了一份编号为GSHT2017010627的《授信额度协议》，约定：

原告向厦门中毅达提供9192万元整（人民币，下同）的授信额度（第二十二条）；

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为自2017年1月23日起至2018年1月23日止（第二十三仅条）；

受信人到期（包括授信人宣布提前到期）未支付借款本金的，授信人有权自逾期

之日起，按单项授信业务实际执行的借款利率上浮50%计收逾期利息，直至受信

人清偿借款本息日止（第7.4.1款），对受信人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及罚息，自逾

期之日起，按第7.4.1款约定的罚息利息计收复利；受信人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

履行对授信人的支付和清偿义务等及构成违约事件（第14.1款）；授信人有权视

具体情形分别获同时采取系列措施：„„；（2）宣布本协议项下借款融资类业务

的借款本息和其他付款项全部或部分立即到期；„„；（10）按本协议约定定向

受信人计收罚息、垫付利息与复息（第14.2款）；因诉讼产生的诉讼费和合理律

师费以及诉讼中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财产保全费、差旅费、公证认证



费、评估拍卖费、执行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第17.2款）；凡因本协议引起的

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均同意向授信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六条）；各方确认本协议签署页记载的对方当事人联系地址为送达地址，

相关法律文书自依上述送达地址寄出后三个工作日即视为送达。 

同日，被告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GSHT2017010627

保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被告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愿意为前述《授信额度

协议》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各方确认本协议签署页记载的对方当事人

联系地址为送达地址，相关法律文书自依上述送达地址寄出后三个工作日即视为

送达。 

在《授信额度协议》项下，被告厦门中毅达于2017年1月24日向原告申请借

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借款日至2018年1月24日；后又分别于2017年3月6日、

2017年3月22日、2017年4月6日向原告申请借款2498万元、398万元、1429万元，

借款期限均自借款日至2018年1月23日。借款利率均为依据实际划付日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执行。原告均依约发放了贷款，被告也

在相应的《借款借据》上确认贷款已发放。 

然被告厦门中毅达因涉及两起民间借贷案件被起诉至思明法院，保证人上海

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也于2017年10月27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原告依约有权宣布贷款全部提前到期，且有权要求借款人立即偿还借

款本息并要求保证人立即承担保证责任。 

三、《应诉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一）、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有权行使《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等规定的诉讼权利，

同时也必须遵守诉讼程序，履行诉讼义务。 

（二）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十五日内提出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出副本，送交本院民六院。如不按时提出答辩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三）、如需委托代理人代为诉讼，还应递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

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当事人是法人的，授权委托书由法

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同时还应递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本次诉讼事宜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    



本公司将依法全力维护公司和股东权益，聘请律师积极应诉，并按照规定和案件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

报》，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2 月 12日 

 


